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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2009年1月，我在《法学研究》上发表了论文《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》。
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对刑事和解的研究现状予以了反思，并将和解与责任论研究之窘境贯连起来，思考
其可能的发展路径。
就核心观点而言，《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：以刑事和解为切入点的展开》的学术思想在这
篇文章中已经定型，但是，就许多旁生问题而言，却有欲言又止、不吐不快之感。
比如，文章对责任的履行对象虽有只言片语之涉及，却没有深入展开。
而事实上，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如何理解犯罪侵害的对象，更进一步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定位、责
任关系的重新架构等问题紧密相连，具有极大的理论张力。
2010年7月，我的第二本学术专著——《理解“刑事和解”》在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在《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：以刑事和解为切入点的展开》的第二章中，我对刑事和解的理
论主张予以了梳理和讨论，这必然同时涉及到和解的犯罪观、责任观及程序观（司法观）等不同侧面
。
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，我也不可能在这一章中对和解与责任问题予以系统展开，而仍然只是在09年文
章的框架内延续着上述的遗憾。
这些缺憾的存在，促使我下决心以某种更为体系化、专门化的方式来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考。
于是，从2010年12月开始动笔，到2011年5月初稿成型，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《传统刑事责任理
论的反思与重构：以刑事和解为切入点的展开》的写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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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在当时的苏联刑法学界，基于对纯客观责任的反思，异常强调犯罪行为是人的意志自由的选择，
是心理恶性的反映。
因此，心理责任论——将罪过视为“恶的心理状态”——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。
在这一心理责任论的统治之下，乌捷夫斯基的“广义罪过”理论进一步被曲解为“罪过评价论”，并
横遭批判：“唯心主义的罪过‘评价’理论，也是为破坏犯罪构成服务的。
根据这种‘理论’，法院对被告人行为的否定评价，和对被告人行为的谴责，被认为是罪过。
罪过的评价概念是以新康德主义的‘存在’和‘当为’为前提的。
新康德派刑法学者们否认人的罪过是实际现实世界的确定的事实。
按照他们的‘理论’，当法院认为某人的行为应受谴责时，法院就可以以自己否定的评断，创造出该
人在实施犯罪中的罪过。
”[1]不难发现，此种批判乃建立在对“规范责任论”的误读之上。
其完全抽空了这一理论中“心理事实”的部分，视之为完全的“规范评价”，由此，将其生生推入司
法擅断与唯心主义的泥潭。
　　乌捷夫斯基在“广义罪过”掩护下的规范责任思想，在前苏联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，“心理责
任论”取得完胜。
这场争论的唯一遗产是，“罪过是刑事责任的根据”这一命题被放弃，而“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
一根据”这一命题则受到了坚决的维护。
即便是特拉伊宁，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，在其1957年出版的《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》第三版中坦
承：“人的行为中具有犯罪构成是适用刑罚的根据，如果行为中缺少犯罪构成则应免除刑事责任。
”[1]饶有意味的是，在这场以“刑事责任之根据”为核心问题的论战中，鲜有人对“刑事责任”本身
的概念内涵仔细端详，讨论究竟何为“刑事责任”。
也许，这一问题在苏联学者眼中乃不言自明，他们无不是在“犯罪的法律后果”的意义上来讨论刑事
责任的。
就此来看，“犯罪构成论”无疑具有不可撼动的优势，而“罪过论”则存有以偏概全的先天不足。
然而，如果改变对刑事责任内涵的上述预设，转而凝视“刑事责任”究竟何指这一问题，苏联刑法学
便必定无法如此轻慢“规范责任论”，甚至可能在“规范责任论”的带动下，重新回到德国刑法学上
的“责任”范畴之上。
因此，我倾向于认为，上述论争的一个副产品乃是：以“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”这一命题
为基础，苏联刑法学完成了对“刑事责任”的内涵确认。
唯其如此，在“刑事责任”的概念内涵上，苏联刑法学彻底与德国刑法学分道扬镳，再也无法回到“
责任主义”的轨道之上。
　　于是，在《苏维埃刑法总论》一书中，刑事责任被这样界定：“刑事责任是指代表国家的权威性
法院，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，对具体的犯罪行为所做出评价和对犯罪人所进行的谴责（判罪）。
”[2]　　⋯⋯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7


